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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36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9日（星期二） 15：30 

地點：本府市政大樓 12樓中央區劉銘傳廳 

主席：蔣萬安 召集人 

出席：林奕華 副召集人                         紀錄：潘品卉 

      陳彥元 委員    吳盛忠 委員（黃莉琳代） 

      王三中 委員    張慕貞 委員    廖文靜 委員 

      林如萍 委員    柯文華 委員    凌永健 委員 

      高嘉鴻 委員    許瀞尹 委員    黃鈺生 委員 

      廖啓成 委員    蔡弼鈞 委員    顏宗海 委員 

       

請假：姜至剛 委員、陳秀玲委員、倪貴榮 委員、黃美華 委員、 

      楊振昌 委員、鄭秀娟 委員 

列席：食品保安官李碧慧、農業部農業藥物試驗所、農業部農業試驗

所、法務局、教育局、產業發展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警

察局、市場處、商業處、動物保護處、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畜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臺北漁產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 

 

壹、 上次會議決議及追蹤事項主席裁示： 

一、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 

主席裁示：予以確認。 

二、 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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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主席裁示 

34-1 家禽批發市場短中長

期計畫 

持續列管 

34-2 批發市場檢驗蔬果農

藥殘留因應作為 

請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持續

進行批發市場蔬果監測，依「進場果

菜農藥殘留及添加物檢驗處理要點」

攔截快檢不合格之農產品，為市民食

安把關，本案解除列管。 

34-3 畜產及漁產等動物性

食材於批發市場把關 

本案解除列管 

35-1 巴西進口蛋品查核情

形 

本案解除列管 

35-2 學校午餐食材把關 本案解除列管 

 

貳、 報告事項 

案由一：近期輿情事件（進口蛋品及豬肉食品原產地標示）本府

辦理情形及因應作為（衛生局、產業局、法務局） 

主席裁示： 

一、請衛生局持續督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提具待報廢逾期蛋

品之銷毀計畫書，並依照所擬定之計畫確實執行。 

二、有關豬肉食品原產地查核部分，請衛生局持續辦理，並參

考委員建議，若查獲美國進口之豬肉原產地標示違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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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同步抽樣檢驗瘦肉精，作為後續執法參考，瞭解業者標

示違規原因，針對問題解決。 

 

案由二：112年食品安全年度行銷計畫成果（衛生局、教育局、環

保局） 

主席裁示：請衛生局彙整 112 年後市場食品稽查成果，並請產業

局及市場處彙整 112 年農漁畜產品源頭端之監測成果，

針對源頭及後市場監測情形與往年進行比較分析，包

含違規類型、件數及比例等，並參考委員建議分析產

地、風險評估、危害程度、季節等因素，及分析有機

農產品違規情形，於下次會議提出完整報告，確保民

眾食安。 

 

案由三：校園午餐實踐永續食農發展（教育局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有關委員建議提供有機蔬菜烹調策略予學校、規劃戶

外食農教學活動及提供學校產地栽種過程之短影片進

行宣導等策略，請教育局納入未來政策參考，並請教

育局及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於下次會議提出相

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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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追蹤列管事項： 

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34-1 家禽批發市場短中長

期計畫： 

1. 本府產業局已於112

年5月30日邀集農業

部畜牧司（原農委會

畜牧處）、財團法人

中央畜產會（下稱中

央畜產會）及台北畜

產運銷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畜產公司）

等單位召開會議，共

同研議「家禽批發市

場短中長期計畫」。 

2. 因家禽批發市場短

中長期計畫涉及產

銷消三方，後續本處

將與中央及畜產公

司持續就家禽批發

市場短中長期計畫

及未來發展持續研

商擬定，並將進度提

報委員會。 

3. 請市場處及畜產公

司持續報告本案短

期及中期計畫辦理

進度，另有關長期計

畫擬請農業部辦理

市場處   113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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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改變家禽產業交

易鏈研究計畫」部

分，請市場處補充該

計畫預計完成日期。 

36-1 請衛生局持續辦理「豬

肉食品原產地查核」，

並參考委員建議，若查

獲美國進口之豬肉原

產地標示違規案件，應

同步抽樣檢驗瘦肉精，

作為後續執法參考，瞭

解業者標示違規原因，

針對問題解決。 

衛生局   113 

/3 

/19 

36-2 請衛生局彙整112年後

市場食品稽查成果，並

請產業局及市場處彙

整112年農漁畜產品源

頭端之監測成果，針對

源頭及後市場監測情

形與往年進行比較分

析，包含違規類型、件

數及比例等，並參考委

員建議分析產地、風險

評估、危害程度、季節

等因素，及分析有機農

產品違規情形，於下次

會議提出完整報告，確

保民眾食安。 

衛生局 

產業局 

市場處 

  113 

/3 

/19 

36-3 有關委員建議提供烹 教育局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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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調策略予學校、戶外食

農教學規劃及產地栽

種過程短影片製作，請

教育局納入未來政策

參考，並請教育局及臺

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於下次會議提出

相關計畫。 

市場處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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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36次會議 

委員發言摘要 

案由一：近期輿情事件（進口蛋品及豬肉食品原產地標示）本府

辦理情形及因應作為。 

顏宗海委員：建議若查有美國進口豬肉產品產地標示不實違規，

應合理懷疑含有瘦肉精，送實驗室進行化驗，以了

解業者為何更改標示之原因。 

 

案由二：112年食品安全年度行銷計畫成果。 

高嘉鴻委員：評鑑的標章有各國語言如日文、韓文及英文是相當

好的，因臺北觀光發達，在國內可能是臺北率先搭

配不同語言呈現標章內容，後續其他縣市也許會跟

進。 

廖啓成委員：有關高齡友善食品標示輔導計畫，本所（食品工業

發展研究所）執行農業部計畫，從 2012年起迄今 8

年推動高齡友善食品「Eatender」標章，取得標章必

須嚴格的評審機制。另外，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亦有於餐飲場所推動高齡友善環境，可見中央有不

同部會都希望推動類似的計畫。總之，目前已有

「Eatender」這樣的系統，也許市府推動計畫時亦可

與「Eatender」有所連結。 

蔡弼鈞委員：據了解臺北市推動之高齡友善食品標示輔導計畫屬

於地方政府主動發起的輔導計畫，與農業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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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ender」標章屬中央層級訂定標準不同，此計畫

主要鼓勵業者針對選購視覺調整包裝標示大小的設

計，方便長者識別，與全國統一的標準仍有區別，

目前據了解是自願性的活動。建議可以更明確地說

明為視覺友善的選購計畫，比較不容易誤解。 

許瀞尹委員：有關夜市微笑標章是否會針對過去已取得標章的業

者進行追蹤評核？食品安全法規主題式宣導計畫預

計如何執行？ 

凌永健委員：建議提供抽驗資料可整合後市場及前端供應來源之

監測，另建議分析季節及產地，除風險外亦可進一

步評估危害程度，運用大數據分析了解高風險及高

違規之產品、季節及產地。 

顏宗海委員：有關蔬果農藥殘留案件之彙整，建議可了解違規產

品當中有多少號稱有機農產品。 

 

案由三：校園午餐實踐永續食農發展。 

林如萍委員：有機蔬菜吃不出來，困難是怎麼樣讓孩子吃進去，

建議將烹調策略提供予學校參考，充分討論、互相

學習如何烹調。另外，教室之外的學習是共識，建

議教育局可嘗試將戶外教育拉到供應學校午餐蔬菜

的食農場域，讓孩子體驗種植過程。此外，建議臺

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可製作小影片，例如「農

夫老師來介紹」，作為午餐廣播之素材，讓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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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餐盤中有機食物的理念，把這樣的配套做好，再

加上臺北的三菜一米及有機菇等，會對孩子有很大

的幫助。 

高嘉鴻委員：對學校午餐之投資絕對有必要且值得的，其他縣市

也有供應有機，但沒有由政府把關，這是臺北的特

色。學校午餐食材的安全來源、穩定供應量與合理

價格是需要的，希望未來也可以考慮魚類的供應；

另外蛋品供應也需要相關單位來統籌源頭把關，讓

家長放心。 

 


